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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后勤基建处文件

首经贸勤〔2019〕6 号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后勤基建处

关于修订履职履责监督检查办法的通知

各中心、办公室：

结合后勤基建处工作实际，经 2019 年 4 月 12 日后勤党政

联席会研究通过，现将修订后的《后勤基建处履职履责监督检

查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后勤基建处

2019 年 4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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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基建处履职履责监督检查办法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各项工作落实、落细,强化责任，结

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质量监督办公室代表后勤基建处负责对所辖业务

范围内各部门和个人履职履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与评价。

第三条 监督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：完成工作任务情况、

制度建设与执行情况、考勤考绩情况、安全生产与管理情况、

三重一大执行与信息公开情况、合同管理情况、固定资产管理

情况、档案管理情况等。

第四条 监督检查的方式包括：部门自查、日常督查、专

项检查、随机抽查、师生监督等。

第五条 监督检查工作由质量监督办公室牵头，按照检查

内容综合运用多种形式对各部门和个人履职履责情况进行监

督检查。

第六条 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应当制作监督检查记录，将检

查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结果记录在案，由

监督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名或者盖章存档。被检查

单位有合理原因要求补正的，应当允许；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，

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在检查记录上注明原因。

第七条 日常督查每个月至少完成一次。专项检查和随机

抽

查采取不定期方式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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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建立《后勤基建处履

职履责问题台账》（以下简称台账），对未及时整改和落实的问

题以《安全生产和服务质量检查通报》和《履职履责情况通报》

方式形成专项监督检查报告。各部门对监督检查中的问题按照

“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”的原则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落实。质

量监督办公室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回访，对不能按时完成整改、

整改不到位、整改效果不好且无合理正当理由的责令重新整改

并进行问责。

第九条 后勤基建处履职履责监督检查报告作为对各部门

和个人绩效考核和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后勤管理处履职

履责监督检查办法》（首经贸勤﹝2017﹞2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后勤基建处质量监督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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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基建处综合办公室 2019年4月12日印发


